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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以112年8月1日作為新機關組織調整生效日者之

變更管轄機關法律條文表 

序號 法律名稱 條項款目 管轄事項變更情形 

1  農業發展條

例 

§2、§5、§6、§8I、§8 之 1Ⅲ、Ⅳ

、§9、§9之 1Ⅱ、§10I、§12I、Ⅲ

、Ⅳ、§13、§15、§16I(7)、§18Ⅴ

、Ⅵ、§22之 1、§23I、§24、§25 I

、25 之 1、§26、§27、§28、§30I

、§32Ⅱ、§34、§35、§36、§37Ⅲ

、§38、§38之 1I、§39Ⅱ、§40、§

41、§42、§43、§44、§45、§47 之

1I、Ⅱ、Ⅲ、§48、§49、§50、§51

Ⅱ、§52 I、Ⅱ、Ⅲ、§53、§54Ⅱ

、Ⅲ、§55、§56Ⅱ、§58Ⅱ、§60Ⅱ

、Ⅲ、§62、§63、§64、§65、§66

、§67、§67 之 2、§68、§71、§73

、§75、§76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2  動物保護法 §2I、§3(6)、§4、§6 之 1I、Ⅱ、

Ⅴ、§6 之 2、§8、§9Ⅱ、Ⅲ、§11

Ⅱ、§12I(4)、(8)、Ⅱ、Ⅲ(2)、§

13I(1)、(4)、Ⅱ、Ⅲ、§14I(3)、

Ⅲ、§14之 1I(7)、Ⅱ、§14之 2、

§15Ⅱ、§16Ⅱ、Ⅲ、§19Ⅰ、Ⅲ、§

20Ⅲ、§22Ⅱ、§22 之 1Ⅰ、§22 之

3、§22 之 4Ⅱ、§22 之 5Ⅰ(9)、§

23Ⅶ、§25(2)、§25之 1Ⅱ、§26Ⅰ

(2) 、§27(6)、(7)、§28(1)、§30

Ⅰ(5)、(6)、(8)、§31Ⅰ(3)、(4)

、(8)、§33 之 1Ⅲ、§33 之 2Ⅰ、

Ⅱ、Ⅳ、§36 I、Ⅱ、§38、§39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  畜牧法 §2、§3(1)、(2)、(4)、§4Ⅰ、Ⅲ

、§5(1)、(4)、§6Ⅱ、§8Ⅰ、§8之

1Ⅱ、§10Ⅰ、§11、§12、§12 之 1

、§12 之 2Ⅱ、§13、§15、§16、§

17Ⅰ、§18、§19、§20、§21、§22

、§23Ⅰ、Ⅱ、Ⅲ、§24、§25、§26(1)

、§27(1)、(4)、(5)、(6)、§28、

§28 之 1Ⅰ、Ⅱ、Ⅳ、Ⅴ、§29、§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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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之 1、§30、§30 之 1、§31Ⅰ、

Ⅱ、§32Ⅳ、§33、§34、§35、§38

Ⅵ、§39Ⅰ(1)、(5)、Ⅱ、Ⅲ、§41(3)

、§42Ⅰ、§43 I、Ⅱ、§44、§45、

§45之 1、§46 

4  飼料管理法 §2、§3、§3之 1、§4Ⅱ、§8、§8-1

、§9Ⅱ、Ⅲ、§10 I、Ⅱ、Ⅳ、Ⅴ

、Ⅵ、§11Ⅰ、Ⅲ、Ⅳ、§11之 1Ⅰ

、Ⅱ、Ⅲ、Ⅳ、Ⅴ、§12、§13、§

14(10) 、§15、§16Ⅱ、Ⅲ、§20(1)

、§22Ⅰ、§22之 1、§22之 2、§23

Ⅱ、§24、§25Ⅰ(4)、§29(4) 、§

31Ⅰ(3)、§37、§39、§39之 1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5  農產品生產

及驗證管理

法 

§2、§3(1)、(6)、(10) 、§4、§5

Ⅰ、Ⅱ、Ⅲ(5)、Ⅳ、§6Ⅰ序文、

(1)、(2)、(3)、(4)、Ⅱ、§7Ⅱ(4)

、Ⅲ、Ⅳ、§8、§9Ⅰ、Ⅲ、§10Ⅱ

、§11Ⅰ(8)、Ⅱ、Ⅲ、§12、§13、

§14、§15、§16、§17、§18、§19、

§20、§21、§22、§24Ⅰ(2)、§25Ⅰ

(1)、(2)、(3)、(6)、Ⅱ、§26(1)

、§28、§29Ⅰ(4)、Ⅱ、§30Ⅰ(1)

、(2)、(3)、(4)、(5)、Ⅱ、Ⅲ、

§31、§32、§33、§34Ⅰ、§36、§37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6  農會法 §3、§4Ⅰ(21)、§5Ⅰ至Ⅵ、Ⅷ、§7

Ⅰ、§8Ⅱ、Ⅳ、§9、§10、§12Ⅱ、

§15Ⅰ、§20之 1Ⅰ(3)、Ⅱ、§22Ⅱ

、§22 之 1Ⅰ、§25Ⅰ、Ⅱ、§25 之

1Ⅲ、§25之 3Ⅱ、§26Ⅱ、§33Ⅲ、

§38(1)、(2)、(3)、(4)、§39、§

40Ⅲ、Ⅳ、§41、§42、§43Ⅰ、§44

、§45、§46、§46之 1Ⅴ、§47Ⅰ、

§47之 5、§49、§49之 1序文、§50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7  食農教育法 §2、§4Ⅱ、§5、§7Ⅱ、§8Ⅰ、§9、

§10、§12Ⅰ、§13、§14、§15、§16

、§17、§18、§19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8  老年農民福

利津貼暫行

§2、§4Ⅰ、Ⅲ(1)、Ⅷ、Ⅸ、§4 之

1Ⅱ、§5、§6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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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 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9  農民退休儲

金條例 

§2、§3Ⅰ、§4Ⅱ、§5、§7Ⅲ、§13

Ⅰ、Ⅲ、§15Ⅲ、§23、§24、§25、

§26、§27、§28、§32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10  農民健康保

險條例 

§3、§4Ⅰ、Ⅲ、§5Ⅵ、§6Ⅳ、§7Ⅰ

(3)、Ⅱ、§11Ⅱ、§12Ⅱ、§15之 1

Ⅲ、§27Ⅱ、§28Ⅱ、§34、§36Ⅲ、

§42Ⅰ(2)、(3)、Ⅱ、Ⅲ、§44、§

44之 1Ⅰ、Ⅲ、§44之 2Ⅳ、§49之

2、§50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11  植物品種及

種苗法 

§2、§4、§11、§14Ⅰ、§16Ⅱ、§19

Ⅰ、§20、§21、§24Ⅲ、§26Ⅱ、§

27Ⅱ、§30Ⅰ、Ⅲ、Ⅳ、Ⅵ、Ⅷ、§

31、§33、§34、§35、§36Ⅰ(2) 、

§37Ⅰ、Ⅱ、§38Ⅰ、§39、§43、§

44Ⅱ、§46Ⅰ(5)、§50Ⅰ、§51Ⅱ、

§52、§53Ⅱ、§57、§60Ⅰ、§61Ⅴ

、§63、§64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12  有機農業促

進法 

§2、§3(1)、(4)、(5)、(8)、§4、

§5Ⅰ、Ⅲ、Ⅳ、§6Ⅲ、§7Ⅰ、Ⅳ、

§8、§9、§10、§11Ⅰ、Ⅱ、Ⅳ序文

、(1)~(5)、Ⅴ、§12Ⅱ(4)、Ⅲ、

Ⅳ、§13Ⅱ、Ⅲ、§14Ⅰ、Ⅲ、§15

Ⅰ、§17Ⅰ(2)、Ⅱ、Ⅲ、§18Ⅰ(7)

、Ⅱ、§19Ⅲ、§20Ⅱ、§21、§22、

§23、§25、§26、§27、§30(1)、(3)

、§33、§36、§37、§39、§41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13  肥料管理法 §2、§4、§5、§6I、§7(6)、§8、§9

、§10、§11、§13(8)、§20、§21Ⅰ

、§22Ⅰ、Ⅱ、§24、§25、§26、§

31、§34、§35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 

14  農產品市場

交易法 

§2、§3(1)、§4、§5、§8Ⅰ、Ⅳ、§

12、§13Ⅰ(3)、(5)、(6)、§14Ⅲ

、§15Ⅱ、§16、§22Ⅰ、Ⅲ、§26Ⅱ

、§27、§29、§31、§42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15  糧食管理法 §2、§3、§4(4)、§5、§5 之 1、§6

Ⅰ、§7、§8、§9、§10、§11Ⅱ、Ⅳ

、§12、§13、§14Ⅲ、§15、§15 之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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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§17、§18、§18之 1Ⅰ、Ⅱ、Ⅲ

(3)、§18之 2Ⅱ、Ⅲ、§21、§23 

16  漁業法 一、§2、§5、§6、§7、§7之 1、§8

、§9、§10、§11、§11 之 1Ⅰ

、Ⅲ、Ⅳ、§12、§13、§14、§

17Ⅰ、§19Ⅰ、§21Ⅱ、Ⅲ、§

25Ⅰ、§26、§29、§35、§36Ⅰ

、§37、§38、§39 之 1Ⅰ、Ⅱ

、Ⅳ、Ⅴ、Ⅵ、§41Ⅱ、Ⅲ、

Ⅴ、§41之 2Ⅰ、§43、§44、§

45、§46、§48Ⅱ、§49Ⅰ、Ⅳ

、§50、§51、§52、§53、§53

之 1、§54、§55、§56Ⅰ、§57

、§59之 1、§60Ⅱ、§61、§64(2) 

、§64之 2(1) 、§65(9)、§69

Ⅱ、Ⅲ、§69之 1Ⅱ、§70 

 

二、§58Ⅰ 

 

一、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

112 年 8 月 1 日起改由「農業

部」管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漁業試

驗研究機關」之權責事項原由

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

驗所」管轄，自 112 年 8 月 1

日起改由「農業部水產試驗所

」管轄。 

17  漁會法 §3、§4Ⅰ(19)、§5Ⅲ、§6Ⅰ、Ⅲ、

§8、§11Ⅱ、§12、§13、§14之 6Ⅰ

、§15Ⅵ、§16Ⅰ、§21之 1Ⅰ(3)、

Ⅱ、§23Ⅱ、§23 之 1Ⅰ、§26Ⅰ、

Ⅱ、§26 之 1Ⅲ、§26 之 3Ⅱ、§27

Ⅱ、§35Ⅲ、§40(1)、(2)、(3)、

(4)、§41、§42Ⅰ(2)、Ⅱ、Ⅲ、§

44、§45、§46Ⅰ、§47、§48、§49

、§49之 1Ⅴ、§50Ⅰ、§51之 2、§

52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18  漁港法 §2、§3(3) 、§4、§5Ⅰ、Ⅱ、§6Ⅰ

、Ⅱ、§7、§8Ⅰ、§9、§10、§11、

§12、§13、§14Ⅰ、Ⅱ、§15、§16

、§17Ⅰ、§18Ⅰ(5)、Ⅲ、§19、§

24、§25、§27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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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 投資經營非

我國籍漁船

管理條例 

§2、§3Ⅱ、§4、§5、§6Ⅰ、§7Ⅰ、

Ⅱ、Ⅲ、§8Ⅰ(14)、Ⅱ、§9Ⅳ、§

10Ⅰ、Ⅲ、§11(2)、(3)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20  遠洋漁業條

例 

§3、§4(13)、(15)○1、§5、§6、§8

、§9Ⅱ、§10Ⅱ、§11、§12、§13Ⅰ

(3)、(4)、(7)、(9)、(10)、(13)

、Ⅱ、§14Ⅱ、Ⅲ、§15、§16、§17

Ⅱ、§18Ⅰ、§19、§20Ⅱ、§21、§

22Ⅰ、Ⅲ、§23Ⅰ、Ⅱ、Ⅳ、Ⅴ、§

24、§25Ⅰ、Ⅲ、Ⅳ、Ⅴ、Ⅵ、§26

、§27、§28、§29、§30Ⅰ、§31、§

32、§33、§34、§35Ⅰ、Ⅲ、Ⅳ、§

37Ⅰ、Ⅳ、Ⅴ、§38Ⅲ、§40、§44

、§45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21  動物傳染病

防治條例 

一、§2、§4、§5Ⅱ、§6Ⅰ、§8Ⅰ、

Ⅱ、Ⅳ、§10 之 1、§12Ⅱ、§

12之 1、§12之 2、§13之 1、

§14Ⅲ、§14之 1、§16Ⅰ(3)、

(6)、Ⅱ(3)、Ⅲ、§17、§18、

§20Ⅰ、Ⅳ、§23、§24、§28、

§30、§31、§32Ⅲ、Ⅳ、§33、

§34之 3Ⅱ、§39、§40Ⅰ(6)、

Ⅱ、Ⅳ、§41 之 1Ⅲ、§43(3)

、(4)、(8)、§45(3)、(6)、§

47 

 

二、§8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§8Ⅲ、§32、§32之 1Ⅰ、Ⅱ、

§33Ⅱ、Ⅴ、§34Ⅰ、Ⅲ、Ⅳ、

§34之 1Ⅰ、Ⅲ、§34之 2Ⅰ、

§34 之 3Ⅰ、§35Ⅳ、§36Ⅰ、

一、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

自 112年 8月 1日起改由「農

業部」管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動物

防疫檢疫機關」之權責事項原

由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

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機關」管轄

，自 112年 8月 1日起改由「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及

所屬機關」管轄。 

 

三、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輸出

入動物檢疫機關」之權責事項

原由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

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機關」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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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、§38、§38 之 1、§38 之 3

、§41Ⅱ、§42Ⅰ(3)、§44(6)

、§45(13)、(14)、(16)、(18)

、§46 

轄，自 112年 8月 1日起改由

「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

及所屬機關」管轄。 

22  植物防疫檢

疫法 

一、§2、§4Ⅱ、§6之 1、§7、§8Ⅰ

、Ⅲ、Ⅳ、Ⅴ、§8之 1Ⅲ、§9

Ⅰ、§10、§11、§13、§13之 1

Ⅰ、§14Ⅰ、Ⅲ、Ⅳ、Ⅴ、§15

Ⅰ(2)、Ⅱ、Ⅲ、Ⅳ、§16之 1

、§17Ⅴ、§19Ⅱ、§21、§21之

1、§24Ⅰ(4)、§25Ⅰ(4)、(5)

、§25之 2Ⅱ、§27 

 

二、§4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§13之 1Ⅱ、§14Ⅳ、§16、§16

之 1、§17Ⅰ、Ⅲ、Ⅳ、§18、§

19Ⅰ、§19 之 1、§20、§22Ⅱ

、§24Ⅰ(6)、Ⅲ、Ⅳ、§26 

一、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

112 年 8 月 1 日起改由「農業

部」管轄。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植物防

疫檢疫機關」之權責事項原由

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

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機關」管轄

，自 112年 8月 1日起改由「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及

所屬機關」管轄。 

 

三、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植物檢

疫機關」之權責事項原由「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

檢疫局及所屬機關」管轄，自

112 年 8 月 1 日起改由「農業

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

機關」管轄。 

23  獸醫師法 §3、§4、§5Ⅳ、§7、§16Ⅱ、§17Ⅲ

、§19Ⅰ、§21Ⅱ、§22Ⅰ、Ⅲ、§24

之 1、§25、§30、§35、§37Ⅰ、§40

、§46、§47、§49、§52、§53、§55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24  動物用藥品

管理法 

§2、§3(3)、§3 之 1Ⅱ、Ⅳ、§3 之

2、§5Ⅰ(1)、Ⅱ、§6Ⅱ、§7Ⅱ、Ⅲ

、§11、§12Ⅰ、Ⅱ、Ⅲ、Ⅴ、§12

之 1(9)、§12 之 2Ⅱ、§12 之 4、§

13、§14、§14之 1、§14之 2、§14

之 3、§15、§16Ⅰ、Ⅲ、§16 之 1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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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§18Ⅱ、§19Ⅲ、§20、§21Ⅰ、§

23Ⅲ、§24、§25Ⅱ、Ⅲ、Ⅳ、§26

Ⅰ、Ⅱ、Ⅳ、§28Ⅰ、§29、§31、§

32、§32 之 1、§32 之 2、§32 之 3

Ⅴ、§39Ⅰ(2)、Ⅳ、§40Ⅰ(6)、(9)

、§40 之 1Ⅳ、§40 之 2Ⅰ(6)、Ⅱ

、§41(2)、§47 

25  農藥管理法 §2、§3、§5(2)○4、(3)、§6、§7(2)

、§9、§10Ⅲ(4)、(5)、Ⅳ、§11、

§12、§13、§14、§15Ⅰ(5)、Ⅱ、§

16Ⅰ、Ⅳ、§17、§18、§19、§20Ⅱ

、§21、§22、§23Ⅰ、Ⅱ、§24Ⅰ、

Ⅲ、§25Ⅱ、§26Ⅳ、§27(5)、§29(6)

、§30Ⅱ、§31、§33Ⅰ、Ⅲ、§34Ⅱ

、§35、§36Ⅱ、Ⅲ、§37、§39、§

40、§43、§44、§52Ⅱ、§53Ⅰ(5)

、Ⅱ、Ⅲ、§53 之 1、§54、§55Ⅱ

、§58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26  農業保險法 §2、§3(1)、§5、§6 I、Ⅲ、§7、§

8、§9、§10、§11、§12、§13Ⅱ、§

14Ⅱ、§17、§18、§20、§21I、Ⅲ

、IV、§22Ⅱ、Ⅲ、§23I 序文、Ⅱ

、§24、§25序文、§26(1)、§28、§

29I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27  農業金融法 §3Ⅱ、§5、§6I、Ⅲ、IV、§7、§13

、§16、§17Ⅱ、§18Ⅲ、IV、§19Ⅲ

序文、(9)、§20I、§22I(5)、§24

Ⅱ、§27、§28、§29、§30、§31I(10)

、Ⅲ、§32V、§34、§36、§37、§37

之 1I 序文、§37 之 2I 序文、§44

Ⅱ、§45 I、Ⅱ序文、(1)、(4)、§

47I(4)、(5)、(6)、Ⅱ(2)、(3)、

§48I 序文、§50I(4)、Ⅱ(5)、(7)

、§53I、Ⅱ、§55、§56、§59Ⅱ、§

60Ⅱ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28  森林法 §2、§6Ⅰ、Ⅱ、§7Ⅰ序文、§9Ⅰ序

文、Ⅲ、§10序文、§11、§12、§14

、§15Ⅲ、Ⅳ、§16Ⅰ、§17、§17之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

 - 8 - 

1、§19、§20、§21序文、§22序文

、§24Ⅱ、§25、§26、§27、§28、§

29、§30、§31Ⅲ、§33、§34Ⅰ、§

35、§37Ⅱ、§38Ⅰ、§38之 1、§38

之 2Ⅲ、§38之 3Ⅲ、§38之 4Ⅰ、§

38 之 5Ⅰ、§38 之 6、§39、§40Ⅰ

、§41Ⅰ、§42、§44Ⅱ、§45、§47

Ⅱ、§48、§48之 1Ⅱ、§49、§50Ⅲ

、§52Ⅰ(2)、Ⅳ、§56之 1(2)、(4) 

、§56之 2序文、§56之 4、§57 

29  野生動物保

育法 

一、§2、§4Ⅱ、§5、§6、§7、§8、

§9、§10Ⅱ、Ⅲ、Ⅳ序文、§11

、§12、§13、§14、§15、§17

Ⅱ、Ⅲ、§18Ⅰ(2)、Ⅱ、Ⅲ、

§19Ⅰ(7)、Ⅱ、§20、§21Ⅰ序

文、(6)、Ⅱ、§21 之 1Ⅱ、§

22Ⅱ、Ⅲ、§23、§24Ⅰ、§25

、§26、§27、§28、§31、§32

、§33、§34、§35、§36Ⅱ、§

37、§38、§40 (1)、(2)、§41

Ⅰ(2)、§42Ⅰ(2)、§50Ⅰ(3)

、§51(3)、(7)、§51 之 1、§

52Ⅲ、Ⅳ、§53、§55、§56 

 

二、§29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§30 

一、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

112 年 8 月 1 日起改由「農業

部」管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輸出入

動植物檢驗、檢疫機關」之權

責事項原由「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

機關」管轄，自 112 年 8 月 1

日起改由「農業部動植物防疫

檢疫署及所屬機關」管轄。 

 

三、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動植物

防疫主管機關」之權責事項原

由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」管轄

，自 112年 8月 1日起改由「

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0  農村再生條 §2、§3(3)、§5、§6、§7I、§8I、§ 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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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10Ⅱ、Ⅲ、§11I、§12 序文、(11)

、§13 I序文、Ⅱ、§14、§16、§17

Ⅱ、§18、§21Ⅲ、§22、§23、§24

、§27、§28、§30Ⅰ、Ⅱ、Ⅲ、§32

、§34、§37 

 

 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1  山坡地保育

利用條例 

§2、§3序文、§6Ⅱ、§12Ⅰ、Ⅲ、§

15Ⅰ、§16Ⅰ、Ⅲ、Ⅳ、§17、§22

、§25Ⅱ、§28Ⅰ序文、§29、§32-1

Ⅱ、§33、§38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2  水土保持法 §2、§3(3)、(5)、§5、§6、§6之 1

、§7、§8Ⅱ、§9、§11、§12Ⅰ序文

、Ⅱ、Ⅲ、Ⅳ、§14、§14 之 1、§

15Ⅰ、§16Ⅱ、§17、§18、§19Ⅰ(5)

、Ⅱ、Ⅲ、§20I、§21Ⅳ、§22Ⅱ、

§23I、Ⅱ、§24I、Ⅲ、§25、§26、

§27、§28、§31序文、§37、§38、§

38-2 I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 

33  農田水利法 §2、§3(1)、(2)、§4、§5、§7Ⅰ、

Ⅱ、§8、§10Ⅰ、Ⅱ、Ⅳ、§11Ⅱ、

§12、§13Ⅰ、Ⅲ、Ⅳ、§14、§15、

§16Ⅱ、Ⅲ、§17、§18Ⅰ序文、Ⅱ

、Ⅲ、§19Ⅰ、Ⅱ、Ⅲ、§20Ⅰ、§

21 Ⅰ、§22Ⅰ序文、§23Ⅲ、Ⅴ、§

24、§25、§29Ⅰ、Ⅲ、Ⅴ、§30 序

文、(1)、(2)、(3)、(5)、§31Ⅱ

、§32Ⅰ序文、(2)、Ⅱ、§33 

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4  農田水利會

組織通則 

§4、§5、§6、§7、§8、§9Ⅰ、§10○6

、§11Ⅰ、§12Ⅱ、§15Ⅱ、§15之 1

Ⅲ、Ⅳ、§16、§17Ⅱ、§18Ⅱ、Ⅲ

、§19 之 1Ⅰ○1、Ⅱ、§22、§26Ⅰ

、§27、§29、§31Ⅱ、§32、§33Ⅱ

、§34、§35、§36、§37Ⅱ、§40Ⅱ

序文 

本通則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5  農業科技園

區設置管理

條例 

一、§3、§4(1)、§5、§7Ⅰ、§9Ⅱ

、§11Ⅰ(3)、§13Ⅲ、§16Ⅱ、

Ⅲ、§18、§21、§27、§42Ⅱ、

一、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

自 112年 8月 1日起改由「農



 - 10 - 

§43 

 

二、§7、§8、§9Ⅰ、§10Ⅰ、§11Ⅰ

、Ⅲ、Ⅳ、§12、§13Ⅰ、Ⅱ、

§14、§15Ⅱ、§16Ⅰ、Ⅳ、Ⅴ

、§17、§19、§20、§22Ⅳ、§

25、§26Ⅱ、§29、§30Ⅰ、§32

、§33、§34、§35、§37、§38 

業部」管轄。  

 

二、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園區

管理局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

年 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農

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」管轄。 

36  再生能源發

展條例 

§13Ⅲ 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7  平均地權條

例 

§26之 1Ⅱ 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8  工廠管理輔

導法 

§28之 3Ⅰ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39  農地重劃條

例 

§3Ⅱ、§14 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0  氣候變遷因

應法 

§8Ⅱ(9)、(10)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1  公害糾紛處

理法 

§46I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2  全民健康保

險法 

§10Ⅱ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3  職業訓練法 §19Ⅱ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4  國際合作發

展基金會設

置條例 

§8Ⅰ(5) 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O0080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O0080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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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 學校衛生法 §22Ⅴ、§23Ⅲ、§23之 2Ⅲ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6  民防法 §4Ⅲ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7  海岸管理法 §4Ⅱ、§21Ⅰ(4) 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中央漁業主

管機關」之權責事項原由「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」管轄，自 112年 8月

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8  海洋污染防

治法 

§27Ⅱ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中央漁業主

管機關」之權責事項原由「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」管轄，自 112年 8月

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49  犯罪被害人

權益保障法 

§6Ⅱ(9)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50  災害防救法 §3Ⅰ(3)、§48Ⅱ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51  行政院金融

重建基金設

置及管理條

例 

§7Ⅰ 

 

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52  文化資產保

存法 

§4、§98Ⅰ、Ⅱ、§112 本法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 年 8

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53  原住民保留

地禁伐補償

條例 

§2Ⅱ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 

業委員會林務局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

112年 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林 

業及自然保育署」管轄。 

 

 

54  農村社區土

地重劃條例 

§4I 本條例各該規定所列屬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12年

8月 1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。 

農業部(含所屬機關，以下簡稱新機關)組織於 112年 8月 1日調整生效後，前揭法律以外之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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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法律需配合調整權限業務規定者，於依組織法規之管轄規定修正前，相關權限業務改由各 

該新機關承接辦理。 

註：為茲簡明，條項款目欄中，各條、項、款、目等，分以下列方式表達：條→§（條號以阿

拉伯數字表達）、項→Ⅰ（羅馬符號）、款→(1)（括弧內置阿拉伯數字）、目→○（圓

圈內置阿拉伯數字），目以下則以「之○（阿拉伯數字）」表達。 


